
上 海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
上 海 市 人 民 检 察 院
上 海 市 公 安 局
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上 海 市 司 法 局
上海市法治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办公室

沪法宣办 〔2020〕10号

关于印发 《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校

法治副校长工作的若干意见》的通知

各级人民法院、各级人民检察院、各区公安分局、各区教育委员

会 (局)、区司法局、区法宣办:

现将 《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的若干意见》

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,认真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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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上 海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上 海 市 人 民 检 察 院

上 海 市 公 安 局 上 海 市 教 育 委 员 会

上 海 市 司 法 局 上海市法治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办公室

2020年7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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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校

法治副校长工作的若干意见

第一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,切

实推进中小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,发挥法治副校长职

能作用,健全青少年法治教育支持体系,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

犯罪,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,根据有关规定,结合本市实际,制

定本意见。

第二条 司法行政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为中小学校配备法

治副校长。

法治副校长是指不脱离原工作岗位,不占学校领导职数和人

员编制的,从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、司法行政等单位选聘、派出

的公职人员。

第三条 本市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、教

育行政部门共同牵头,学校及法治副校长派出单位参与的方式进

行。各单位的具体职责如下:

(一)市、区司法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要齐抓共管,负

责本市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的统筹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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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司法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法治副校长的业务

培训,帮助、指导他们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工作,及时发现、培养

典型,交流推广经验。

(三)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法治副校长的工作情况作为评估学

校整体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,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法治副校长的选

聘、审核、培养、管理和考核等工作。

(四)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、司法行政等派出单位提供符合

资质的法治副校长人选,并督促、指导和支持法治副校长有序开

展工作。

(五)学校为法治副校长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,充分发挥法

治副校长的作用。

法治副校长接受司法行政部门、教育行政部门、聘任学校和

派出单位的联合管理。

第二章 法治副校长的选聘

第四条 担任法治副校长应当符合以下条件:

(一)政治素质好,品德优秀,作风正派,具有志愿服务和

奉献精神,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。

(二)有较丰富的法律知识与实践经历,从事政法工作两年

以上,具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,并了解教育教

学规律。

(三)一般具有大专以上学历,从事政法工作多年的法律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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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学历可高中以上。

(四)身体健康,能坚持正常工作。

第五条 法治副校长按照聘任协议约定的职责和范围履职,

主要参与以下依法治校工作:

(一)参与制订学校法治教育规划、计划,协助学校开设法

治教育课程,做到教学计划、教学内容、课时、师资、考核 “五

落实”,健全社会参与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支持体系。根据治安形

势变化,结合学校实际和学生特点,开展以案释法工作,实施有

针对性的法治教育。法治副校长每年在任职学校应当组织落实一

般不少于4课时的法治教育任务。

(二)加强对教职员工的法治教育,督促学校健全完善侵害

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、涉及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入职前查询和

从业限制等制度机制。

(三)协助学校加强内部安全防范工作,健全、完善规章制

度,落实各项防范措施,消除安全隐患,开展依法治校、平安校

园、文明校园等创建活动。

(四)了解掌握学校周边地区治安动向,提出工作建议并积

极参与组织开展学校周边治安秩序整治,建立长效工作机制,维

护学校周边地区的治安秩序。

(五)参与学校纠纷协商机制,主持或参与学生安全事故纠

纷的协商调解;参与学生欺凌治理和罪错学生教育矫治等工作,

完成学校要求的防治学生欺凌的训诫职能及教育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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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依法妥善处理在校教师、学生违法犯罪案件,配合相

关部门严肃查处侵害师生合法权益和滋扰校园的案件,加强对涉

案未成年学生的隐私保护。对校园内发生的严重违纪问题,督促

学校根据校规校纪妥善处理,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、生活秩序。

(七)协助学校沟通与社区、家庭及社会有关方面的联系,

促进学校、家庭、社区 “三位一体”法治教育机制的完善。

(八)其他与学校相关的法律事务及青少年法治宣传工作。

第六条 本市中小学校应当配备至少1名法治副校长。对师

生人数众多、治安状况复杂的学校,可根据需要聘任2名以上法

治副校长。根据工作需要,可以一人兼任2至3所学校的法治副

校长。

第七条 区司法行政部门统筹区内法院、检察院、公安、司

法行政等派出单位,明确本区符合任职条件的法治副校长人员总

名单。

区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区内学校、明确法治副校长的人员需求,

会同区司法行政部门共同审核确定各区法治副校长推荐名单。

学校在区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开展法治副校长选聘工作,

法治副校长由学校与推荐名单中的受聘者按照就近原则实行双向

选择。

经聘任后的法治副校长花名册由区司法行政部门、区教育行

政部门各自报送市司法行政部门、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。

第八条 法治副校长由学校聘任,订立聘任协议,并颁发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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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,以适当方式向社会进行公示。

法治副校长聘书和聘任协议,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教育

行政部门共同规范格式及主要内容。

第九条 法治副校长任期一般为三年,可以续聘。

已聘任法治副校长因工作变动或其他原因不能继续履行职责

的,或根据本意见规定开展对法治副校长的考核后认定法治副校

长不能胜任的,可以予以解除聘任协议,由学校或区教育行政部

门提出并予以调整。

第三章 法治副校长的管理

第十条 司法行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应当形成法治副校长工作

机制,对法治副校长的工作职责、工作方式、工作要求等内容进

行规范,并签订相关协议,制度化保障法治副校长参与学校治理

的及时性、有效性。

学校应当为法治副校长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,配合法治

副校长做好相关工作,主动介绍校园的有关情况,涉及到法治副

校长履职的重要会议、活动,应事先与法治副校长沟通,并通知

其参加。

第十一条 由区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区教育行政部门共同制订

法治副校长业务培训工作计划,并按照计划每年组织不少于一次

业务培训。

各区可结合实际,探索开展法治副校长集体备课、教案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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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、公开课观摩等新型培训模式,提高法治副校长业务水平。

第十二条 学校建立法治副校长工作评价和档案管理制度,

由所在学校以年度为单位为法治副校长作出工作评价鉴定,并将

结果报送区司法行政部门、区教育行政部门。

区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区教育行政部门每年对区内法治副校长

的工作情况进行一次抽查。

第十三条 对工作成绩突出的法治副校长,由区司法行政部

门会同区教育行政部门联合进行通报表扬,同时向派出单位建议

作为考核其工作、晋职、晋级和立功受奖的依据之一。

对推荐、聘任法治副校长工作成绩突出的派出单位、学校,

由市司法行政部门会同市教育行政部门在五年普法总结中予以参

考,作为表彰依据之一。

第十四条 法治副校长在学校履职的工作经费由学校保障。

区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将法治副校长的培训费纳入财政预算。

第四章 附  则

第十五条 本意见所适用的中小学校,包含中等职业学校、专

门学校。幼儿园的法治副校长聘任及管理工作参照本意见执行。

第十六条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三年。

 上海市法治宣传教育联席会议办公室 2020年9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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